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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和自由，不論其種族、性別、社

會階級皆應享有的權利，不但任何社會或政府不得任意剝奪、侵

犯，甚至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發展的機會，才能尊重個人尊嚴、

包容差異，達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。 

 

因此，人權教育實際上是關乎人類尊嚴的教育，也就是在幫助

我們了解「人之所以為人」所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，包括生理、

心理及精神方面的發展，也讓我們檢視社會上有哪些問題是違反人

類尊嚴，以及涉及公平、平等的問題，如種族主義、性別歧視等議

題，從而採取行動，解決問題，去除阻礙人權發展的因素，建構一

個美好的社會。 

 

 

 

※請將上述內容撰寫於板書比賽初賽稿紙，於 112年 4月 14日(五)前繳交至

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。 


